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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大 学 部 门 公 文

关于补充院级教学督导员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《宁夏大学教学督导员工作管理办法》（宁大党发〔2021〕

52 号）精神，院级教学督导员由各教学单位聘任，经学院党政联

席会通过，确定以下 15 名教师为院级教学督导员。现将名单公

布如下：

一、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

督导员：张学科 燕宁娜

二、经济管理学院

督导员：王仲梅

三、化学化工学院

督导员：孟 哲

四、数学统计学院

督导员：杨小宁

五、音乐学院

督导员：高重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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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信息工程学院

督导员：丁志义

七、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

组 长：郑 芳

八、生命科学学院

组 长：李 乐

九、美术学院

组 长：马 桦

十、农学院

组 长：张雪艳

十一、食品与葡萄酒学院

组 长：王松磊

督导员：李茹一

十二、文化旅游学院

组 长：戴晓琳

督导员：汪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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